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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第 92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4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00分 

地      點：台南校區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台北校區行政大樓 3樓國際企業個案研討教室 

主      席：吳校長政達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      錄：邱曉君 

壹、主席致詞 
開始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貳、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重要事項追蹤情形報告 

 
一、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91次行政會議紀錄已於108年4月10日簽奉校長核定並公告本校秘書室行政會議紀錄網

頁。 

  

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91次提案一、增訂「康寧學校

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斯里蘭卡

籍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提

請審議。 

學務處 依修訂後內容通過。 

已於學校網頁公告周知 

91次提案二、增訂「康寧學校

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雜費分

期緩繳實施辦法」草案，提請

審議。 

學務處 依修訂後內容通過。 

已於學校網頁公告周知 

91次提案三、有關本學期學校

收取學生平安保險之代辦費，

如說明，提請審議。 

學務處 照案通過，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修訂內控流程並依法規規定於每學期末提

案說明學校下一學期之學生平安保險之代

辦費收取情形。 

91 次臨時動議提案一、修訂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

學公文簽辦流程暨核判權責

劃分簡表」，提請審議。 

秘書室 依修訂後內容通過。 

已於 108年 4月 12日更新網頁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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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項追蹤情形 

1.學術單位粉絲專頁建置及維運狀況. 

2.招生中心 

(1)制定 108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單獨招生入學管道簡章。 

(2)參加 5場五專聯合免試說明會宣導(台北場、新北場、基隆場、桃園場及宜蘭場)。 
(3)四月份預計拜訪 3所學校校長。 
(4)參加 5場五專學制說明會及 2場升學博覽會。 
(5)辦理 1場來校體驗。 
(6)持續辦理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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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單位業務報告 
1. 教務處報告 

2. 學務處報告 

3. 總務處報告 

4. 研發處報告 

5. 人事室報告 

6. 會計室報告 

7. 秘書室報告 

8.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告 

9. 資圖中心報告 

10. 推廣教育中心報告 

11. 體育室報告 

12. 校務研究辦公室報告 

13. 高教深耕辦公室報告 

14. 創新管理學院報告 

15. 護理健康學院報告 

16. 商業資訊學院報告 

17. 通識教育中心報告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修訂推廣教育計畫實施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來文「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於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1日以 臺教高（一）字第 1080017369B號令修正發布，如附件 1-1。 

二、 將其教育部新增的部分條文，修訂本校推廣教育計畫實施要點內容。法規草案如附

件 1-2、1-3、1-4。 

三、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 1-2-1、1-3-1。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配合系所停招及學生人數逐年減少，台南校區行政組織合署辦公規劃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台南校區目前行政組織有:秘書室、人事室、教務處、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推廣教

育中心、學務處、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通識中心、總務處、資圖中心、研究發展處、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商業資訊學院、創新管理學院、軍訓室等 15 個單位，分布在行

政大樓一、四、五、六樓。教師研究室則分布在五、七樓。 

二、 台南校區行政人員擬採合署辦公方式，以避免浪費空間及節省電費，初步規劃行政人

員集中合署辦公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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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務處、總務處、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三單位之行政人員，因其業務和學生接

觸較多，合併安排在一樓集中在一個辦公室。 

(二) 人事室和研發處二單位行政人員集中在原人事室，安排在四樓，秘書室維持在

四樓原地不變。 

(三) 學務處轄下各組除學生輔導中心屬教育部專業人力，因業務在輔導學生，涉及

學生個人隱私，必須進行諮商輔導，故集中在五樓獨立空間。學務處之其餘各

組及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推廣教育中心、軍訓室之行政人力全部集中在一樓

一個辦公室，合署辦公。 

(四)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業務在輔導外籍生，故維持在原六樓獨立空間。 

(五) 資圖中心內有資訊電腦設備，全校機房重地，故維持在六樓獨立空間，行政人

員不變動。 

(六) 通識中心、商業資訊學院、創新管理學院之行政人力則合署辦公，集中在六樓

一個辦公室。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修訂推廣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訂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內容，如附件 2-1、2-2、2-3。 

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陸、散會（9:35）  
 


